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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09年广东省“三侨生”报考普通高校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侨务办公室（外事侨务局）、招生委员会、公安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和《广东省归侨侨眷保护实施办法》，及教

育部高校学生司、国务院侨办文教宣传司文教发[2004]32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三侨生”（归侨

青年、归侨子女、华侨在国内的子女）的招生录取工作，现就2009年广东省“三侨生”报考普通高校

的资格审核等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三侨生”证明书的办理条件 

  考生本人凡是归侨青年或归侨子女或华侨在国内的子女，在规定的办理时间向各地级以上市侨务

办公室（外事侨务局）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材料，均有资格办理“三侨生”证明书。 

  二、“三侨生”证明书的办理时间 

  2009年我省“三侨生”证明书的办理时间为2008年12月15日至2009年3月1日，逾期不再办理。 

  三、“三侨生”证明书的核发程序 

  考生办理“三侨生”证明书时，由考生或代办人填写《广东省报考普通高校“三侨生”身份审核

表》，并在规定时间携带《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和相关有效证明材料到各地级以上市侨务办公

室（外事侨务局）办理。 

  （一）考生办理“三侨生”证明书时，根据自身身份能够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由各地级以上市

侨务办公室（外事侨务局）负责对考生提供的有效身份证明材料进行审核。 

  1、归侨青年的身份审核 

  （1）《居民户口簿》中明确注明考生本人出生地是国外或从国外迁入的（高中阶段才更改为本人

出生地是国外或从国外迁入的除外），须提供《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和以下之一材料（复印件

存档）进行审核： 

  ①回国定居证明； 

  ②国外出生证（经公证部门公证）； 

  ③印有回国入境记录的原护照（经公证部门公证）； 

  ④人事档案中有关归侨方面的内容； 



  （2）《居民户口簿》中无明确注明出生地是国外或从国外迁入的，或在高中阶段才更改为本人出

生地是国外或从国外迁入的，须提供考生本人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确认其本人

是归侨的证明，以及居民身份证和以下之一材料（复印件存档）进行审核： 

  ①回国定居证明； 

  ②国外出生证（经公证部门公证）； 

  ③印有回国入境记录的原护照（经公证部门公证）； 

  2、归侨子女的身份审核 

  （1）《居民户口簿》中明确注明考生父（母）出生地是国外或从国外迁入及其子女关系的（高中

阶段考生父（母）才更改为出生地是国外或从国外迁入的除外），须提供《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

证和以下之一材料（复印件存档）进行审核： 

  ①父(母)回国定居证明； 

  ②父(母)国外出生证（经公证部门公证）； 

  ③印有父(母)回国入境记录的原护照（经公证部门公证）； 

  ④人事档案中有关父(母) 是归侨方面的内容； 

  （2）《居民户口簿》中无明确注明考生父（母）出生地是国外或从国外迁入的，或在高中阶段考

生父（母）才更改为出生地是国外或从国外迁入的，须提供考生父（母）一方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确认其父(母)是归侨及其子女关系的证明，以及居民身份证和以下之一材料

（复印件存档）进行审核： 

  ①父(母)回国定居证明； 

  ②父（母）国外出生证（经公证部门公证）； 

  ③印有父(母)回国入境记录的原护照（经公证部门公证）； 

  3、华侨在国内子女的身份审核 

  属华侨在国内子女的，考生须提交如下材料进行审核： 

  （1）我国驻在华侨定居国的使领馆出具的华侨身份证明及护照（护照查验原件，复印件存档）。

如华侨因特殊情况未能提供我驻外使领馆出具的身份公证或认证文书，可由其住在国驻华使领馆为其

出具（需经公证部门公证）。定居在尚未与我国建交国家的华侨居留证明的认证，须先由同我国和华

侨定居国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办理认证，再到我国驻第三国的使领馆办理认证。 

  （2）华侨在国内子女的户口簿、身份证（查验原件，相应复印件存档）； 

  （3）国内监护人所在单位、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公证处出具的华侨子女关系证明。 

  （二）各地级以上市侨务办公室（外事侨务局）在审核有关证明材料中，对有疑问的（主要指属

归侨青年和归侨子女身份的考生，仅提供《居民户口簿》中明确注明考生本人或考生父（母）出生地

是国外或从国外迁入的，无其它证明材料的；或属华侨在国内子女的考生，对华侨提供的“我国驻在



华侨定居国的使领馆出具的华侨身份证明”及护照的真伪性不能明确的），于3月1日办理“三侨生”

证明截止后汇总，发函送当地地级以上市公安局进行核查，各地级以上市公安局负责对《居民户口

簿》、护照的真伪进行鉴定，对《居民户口簿》中“出生地”、“迁入地”等登记内容进行核查，并

将结果函复地级以上市侨办。 

  （三）各地级以上市侨务办公室（外事侨务局）对报考人所提供的资料和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

料进行审核无误后，统一核发“三侨生”证明，并将“三侨生”证明书原件及复印件、《广东省报考

普通高校“三侨生”身份审核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送各地级以上市招生办。 

  （四）各地级以上市招生办负责将“三侨生”证明书原件交考生学校发给考生本人，将“三侨

生”证明书及其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交考生学校放入学生档案袋存档，并汇总报省招生办备案。如考

生办理“三侨生”证明书的地方与考生学籍所在地不属一个地市的，则由办证地市的招生办负责转交

该考生学籍所在市招生办。 

  四、办理“三侨生”证明书的注意事项 

  （一）“三侨生”是指考生本人是归侨青年或归侨子女或华侨在国内的子女。归侨的孙子女、外

孙子女，华侨在国内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港澳同胞的子女均不属“三侨生”范围。 

  （二）证明书必须在考生本人或父（母）户籍所在市的侨务办公室（外事侨务局）办理，户籍不

在广东省的考生不能在我省办理“三侨生”证明。 

  （三）凡持探亲护照、外派人员或未取得国外居留权的出国人员均不属华侨。 

  （四）已故的归侨或华侨，须说明死亡的时间和地点，并附上死亡证书复印件。 

  （五）属归侨、华侨的义养子女，除按要求提交有效的证明材料外，还须提交县（区）以上公证

机关出具的抚养公证书。 

  （六）在办理“三侨生”证明书中，对于仍保留国内户籍的华侨，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

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及相关规定，注销其国内户籍，方可办理认定。 

  （七）各地级以上市侨务办公室（外事侨务局）是核发“三侨生”证明书的单位，必须指定专人

负责核发“三侨生”证明书的工作，不得委托县（市、区）级侨务办公室（外事侨务局）办理。证明

书上必须有负责人和经办人的签名（盖章），并盖有市侨务办公室（外事侨务局）的公章。“三侨

生”证明书由省侨办统一印制、编号。 

  五、办理“三侨生”证明书的具体安排 

  （一）各市侨务办公室（外事侨务局）于2009年3月5日前将需核查的考生身份材料送地级以上市

公安局核查（见附件3、附件4）。 地级以上市公安局按要求进行核查，7个工作日将核查结果函复市

侨务办公室（外事侨务局）。 

  （二）各市侨务办公室（外事侨务局）于2009年3月15日前将当年《2009年报考普通高校“三侨

生”情况统计表》（附件2）的纸质版（盖章）及EXCEL电子版，《广东省报考普通高校“三侨生”身

份审核表》（附件1），连同申请人提交的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附在“三侨生证明书”后），已开具

的证明书存根及为空白证明书、办证小结以及公安部门的核查回函送省侨办侨政处复核。 

  （三）各市侨务办公室（外事侨务局）于2009年3月15日前将当年核发的“三侨生”证明书原件及

复印件，各证明材料及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三侨生”报考资格审查表等两项材料的复印件同时报送

同级市招生办以做备查，由各市招生办交考生学校放入学生档案存档（“三侨生”证明书原件由市招

生办交考生所在学校交给考生本人）。各市招生办将本市《2009年报考普通高校“三侨生”情况统计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表》汇总后报省招生办公室备案。 

  （四）报考成人高校、中小学须出具“三侨生”证明的，办证时间由各市侨务办公室（外事侨务

局）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报省侨办备案。办证工作结束后半个月内须将当年核发的“三侨生”名

单、证明书存根及未用完的空白证明书，连同有关证明材料以及《2009年报考普通高校“三侨生”情

况统计表》和办证小结寄省侨办侨政处。 

  六、“三侨生”名单的公示时间及范围 

  “三侨生”名单由省侨务办公室于4月10日前报送省招生办公室，省招生办公室通报各市招生办公

室组织公示。应届生“三侨生”名单由考生所在高级中等教育学校公示，往届生“三侨生”由县

（区）招生办公室公示。同时，广东省招生办公室将在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上公示“三侨生”名

单，公示网址：http://www.eeagd.edu.cn，公示时间：5月底，公示期7天。  

  凡未经“公示”的“三侨生”，省招生部门一律不予承认。 

  七、“三侨生”录取照顾政策 

  录取时，对取得“三侨生”证明的考生，在高考总分基础上加15分投档，由各高校择优录取。 

  核发“三侨生”证明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相关部门应认真审查、严格把关。省侨办对各

市出具 “三侨生”证明书工作指导、管理及监督。对于违反规定核发证明书的，将通报全省，问题严

重的，将追查核发证明书的有关单位负责人及经办人的责任。凡提供虚假材料取得“三侨生”证明

的，取消“三侨生”资格，已报名高考的，取消报考资格；已被高校录取的，取消录取资格。 

  请各地级以上市招生委员会将本通知转发至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要将该通

知及时传达给所有考生。 

  省侨办    省招生委    省公安厅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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